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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及定義概念及定義概念及定義概念及定義

1.1 只行使權力而無須負上任何責任，則與專橫無異。單向的問

責制度等同奴隸制。對政府及社會而言，最重要的莫過於設

立健全及運作良好的問責制度。有效運作的問責制度是自由

社會的基石。

1.2 要有民主，則須確保權力及責任雙向交流，即既從上下放權

力，從下向上負責；又從下向上賦權，從上向下負責。任何

人，不論上至當權者及下至普羅市民，一律須遵從規管權力

和問責制度的規定，這就是法治精神。在一個民主社會中，

人民會透過共識設立制度，並透過這個制度將權力及責任分

配，以致各方有本身的權利和職責。在這個制度下，當權者

掌握權力，而這種權力是由人民授予的；另一方面，當權者

須對人民負責，才能獲得人民的認受。

1.3 當權者要獲得來自人民的權力及認受，社會才會安定繁榮。

相反，倘若當權者得不到來自人民的權力及認受，則難望有

良好的管治，亦難望社會安定繁榮。

1.4 權力是賦予職位而非個人。換言之，任何擔任某個職位的人

均可行使賦予該職位的權力，沒有人會永久擔任該職位。問

責制度應設有機制，以便在有需要時按有系統的方法撤換擔

任某職位的人。此外，社會應定期舉行選舉，讓人民重新選

出代表，由該等代表行使人民所賦予的權力。

1.5 任何職位持有人在行使賦予有關職位的權力時，必須具有透

明度，對上對下均須負責。舉例而言，某名官員賦權另一人

管轄某地，該名官員必須為此向賦權他擔任其職的人負責。

現今社會已設立不同形式的定期選舉，以便任何職位持有人

在有需要時可以撤換。

1.6 管治要有透明度，並須受到監察。各政府部門均有責任查核

公務員及公職人員有否貪污 (公務員指為市民及其授權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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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服務的人；公職人員指由市民或其代表選出或委任擔當某

些職位的人 )。社會各界均有本身的非政府機構，負起監察政

府運作的職責，以便向其界別的成員或支持該等機構的市民

交代。公營機構及私營機構的成員應定期轉換位置，即由公

營機構轉往私營機構工作，或由私營機構轉往公營機構工

作，此安排有助改善公私營機構的運作。在現今社會中，此

情況經常出現。

2. 香港的問責架構及情況香港的問責架構及情況香港的問責架構及情況香港的問責架構及情況

2.1 香港實行行政主導的政府體制，行政長官由一個可算是代表

民意的選舉委員會推選產生，並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

長官對上須向國家官員負責，對下亦須向立法會負責，並向

推選他的選舉委員會負責。

2.2 香港實施局部問責制度和局部選舉制度並非理想的安排。然

而，在社會仍未作好準備之前，此一安排只屬權宜之計。因

此，《基本法》訂明，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最終 ”由普選產生。

據學者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市民普遍十分支持《基本法》

的該項條文。

2.3 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下稱 “研究計劃 ”)多年來一直就市民對

憲制架構的意見進行研究。在 1998 年及 2000 年兩次立法會

選舉前後，研究計劃曾多次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民意調

查，結果顯示，贊成以直接選舉取替功能組別選舉的市民人

數有穩步上升的趨勢。此外，大部分受訪者均支持透過直接

選舉選出行政長官。

2.4 主要官員由行政長官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

官員同時亦須受到立法會的審查和質詢。除非所有主要官員

均由直選產生，否則難以確保主要官員負上適當的責任。

2.5 行政會議由經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及一 資深的委任成員組

成，負責作出政策決定。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必須批

准可能影響政府政策或財政預算案的議案。行政長官在決定

批准或不批准該等議案之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因此，

行政會議事實上可就立法會提出的議案行使 “否決權 ”。

2.6 研究計劃的結果顯示，儘管大部分市民支持各種形式的政治

辯論，但市民卻不大支持行政會議擔當制衡立法會的角色。

只有 半 數市 民 贊成行 政會 議 可就 立 法會的 議 案 行 使 “否 決

權 ”。有見及此，行政會議有需要加強向公眾問責，以提高市

民對行政會議的認受性。雖然以直選選出行政長官無疑可改

善有關情況，但當局亦有需要改變行政會議的現有成員組

合，以及高級官員所擔當的角色，以加強行政會議的認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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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當局應改善行政會議的成員組合，加強行政會議的角色，以

便行政會議在政治方面發揮更大功效。出任行政會議成員的

政府高級官員應獲得政治任命。其他行政會議成員應擔當行

政長官的智囊，並來自各個親行政長官並支持其政策的政

黨。當行政長官及該等政黨參選，選民不單可以為支持某人

而投票，還可以為支持某些政策而投票。如要在香港發展負

責任的民主制度，就必須澄清選舉在政策上的角色。此外，

當局有需要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進一步發展立法會及行

政長官的選舉制度，這樣才能加強高級官員的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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